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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来华投资区管委，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来宾市工业企业上规模和上台阶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14年1月24日


来宾市工业企业上规模和上台阶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型工业化实现跨越发展的决定》（桂发〔2013〕11号）及《中共来宾市委员会来宾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型工业化实现跨越发展的决定》（来发〔2014〕2号）等文件精神，为壮大我市工业跨越发展主体，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奖项设置

        第二条 设来宾市工业企业上规模奖和来宾市工业企业上台阶奖。每年评选奖励1次。

        第三章 奖励范围

        第三条 来宾市辖区内注册的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或纳入国家企业集团统计制度范畴的工业企业集团。以工业企业集团申报的，其成员企业当年及今后年度不得再单独申报。

        第四章 奖励条件

        第四条 申报来宾市工业企业上规模奖的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企业必须在来宾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合法经营，申报年度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违法违纪行为；
        （二）财务管理规范，并按时向相关部门报送各种报表；
        （三）当年实现纳入统计部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管理序列。
        第五条 申报来宾市工业企业上台阶奖的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报年度企业上缴税金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到1%以上（含1%），且上缴税金有所增长；
        （二）申报年度没有因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重大产品质量事件而被依法处理；
        （三）较好完成上级年度下达的年度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任务；
        （四）财务管理规范，并按时向相关部门报送各种报表；
        （五）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没有重大劳动争议。

        第五章 奖励内容

        第六条 工业企业上规模奖奖励内容：
        （一）属当年投产当年上规模的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同时，从该缴纳企业所得税第一个年度起，企业缴纳的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从地方财政给予“5年全额5年减半专项扶持”的财政政策。
        （二）属成长期型企业或规下升规上的，给予8万元奖励。同时，企业缴纳的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从地方财政给予“2年减半专项扶持”的财政政策。
        第七条 工业企业上台阶奖奖励内容：
        首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000万元（含）～1亿元（不含）的，给予3万元奖金。
        首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亿（含）～10亿元（不含）的，每1亿元为一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给予5万元奖金。
        首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亿（含）～20亿元（不含）的，每2亿元为一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给予10万元奖金。
        首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亿（含）～50亿元（不含）的，每5亿元为一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给予20万元奖金。
        首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50万元奖金。
        当年一次上2个（含）以上台阶的，按所上台阶数累计计奖，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企业相同台阶不再奖励，低于原来台阶不再奖励。
        第八条 市委、市人民政府对新上规模企业和实现上台阶企业予以表彰，颁发牌匾。外来新上规模企业法人（负责人），由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并颁发证书。企业连续两年实现上台阶的，授予企业负责人“来宾市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评选办法另定。
        第九条 奖金用于奖励企业领导班子成员。
        第十条 来宾市工业企业上台阶奖和来宾市工业企业上规模奖属市本级的企业在来宾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资金内列支；属县（市、区）的企业由所在县（市、区）财政负责。

        第六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一条 由来宾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组织评审工作组开展评审工作。

        第七章 评奖程序

        第十二条 评奖程序：
        （一）企业按属地向县（市、区）人民政府申报，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初审并将初审结果和企业申报材料报送来宾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来宾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组织由财政、统计、税务等部门专家组成评审工作组进行评审，并将通过评审的获奖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5天。在公示期间如有异议，由来宾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核实。
        （三）公示期满后，由来宾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将获奖名单上报市委、市人民政府审定。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申报企业要遵守统计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统计制度，保证数据的真实可信。
        第十四条 如发现因弄虚作假而获奖的企业，将撤销其奖励，收回牌匾和奖金，并予通报。

        第九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由来宾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此前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相符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



